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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奎屯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的起草说明

一、制定背景

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，国务院、自治区对关于保障性住房

管理的相关规定办法陆续出台，我市现实施的《奎屯市公租房管

理办法》（奎屯市第九届人民政府第 38 次常务会议纪要－第九

届〔2021〕15 号）在保障对象、方式和标准划分上不再适应当

前的经济形势，且没有正式通过行政规范性文件审批实施印发，

在程序上存在一定的漏洞。2025 年 3 月 7 日，自治区住建厅住

房保障处在自治区住房保障重点工作会议上要求，全区各市县要

更新完善公租房、保租房管理办法，并制定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

理办法。

根据自治区住建厅工作要求以及奎屯市实际，起草了《奎屯

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通过行政

规范性文件审批程序后印发实施。

二、依据

根据《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》（建设部令 11 号）、《自

治区公租房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新政办发〔2019〕124 号）等

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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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目标

在进一步规范保障性住房分配、使用、管理的同时，优化申

请条件及相关资料，提升审核效率，强化动态监管，优化保障性

住房资源配置，提高运营管理服务水平，提升群众满意度。

四、重点内容

《奎屯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共十章 32 条，

分为总则、组织原则、申请条件、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、附则。

主要内容为：

（一）总则，共 3 条。主要内容为目的依据、适用范围以及

工作职责等相关内容。（条款内容略）

（二）组织原则，共 2 条。主要内容为公租房定义以及管理

单位的责任和义务。（条款内容略）

（三）申请条件，共 4 条。主要内容为公租房申请人的条件

和范围。（条款内容略）

（四）审核程序，共 2 条。主要内容为公租房审核单位（部

门）工作程序及职责。（条款内容略）

（五）分配和轮候，共 5 条。主要内容为公租房分配轮候流

程、公示内容、分配轮候要求。（条款内容略）

（六）租金标准，共 1 条。主要内容为公租房保障家庭租金

标准以及相关要求。（条款内容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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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调整与退出，共 6 条。主要内容为公租房调整及退出

主要条件及相关要求。（条款内容略）

（八）住房使用和物业服务，共 3 条。主要内容为公租房使

用要求以及物业企业的选聘规则和收费标准。（条款内容略）

（九）监督管理，共 5 条。主要内容为公租房监督管理职责、

违反相关规定的处理方法。（条款内容略）

（十）附则，共 1 条。主要内容为办法实施时间及有效时间。

（条款内容略）

五、保障措施

奎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是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工作的行政

主管部门，负责本地区公共租赁住房的政策制定、组织实施、指

导监督工作。各乡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、市发改委、教育局、

商工局、公安局、民政局、财政局、人社局、自然资源局、交通

局、城管局、税务局、住房公积金等单位（部门）应当在各自职

责范围内做好保障性住房相关管理工作。


